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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广州市民政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广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广州市华南医养融合研究院、广州市老人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忠文、沙吉祥、闫生宏、刘联琦、常广财、谢嘉裕、钟梓莹、赖成光。

本标准替代DBJ440100/T 65—2010《养老机构服务管理规范》，本标准与DBJ440100/T 65—2010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更改标准名称为《养老机构管理规范》；

——调整了标准编制结构；

——修改了前言、范围和要求、机构名称和证书、人力资源配置、服务、基本设施、制度建设；

——增加了规范性文件、原则、环境管理、安全管理、信息管理、质量管理；

——引用了最新的规范性文件。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DBJ440100/T 6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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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广州市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加剧，养老需求呈现多元化、个性化、精细化的特点，迫切要求我

市养老机构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本次修订将有助于规范养老机构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推动养老机构

高质量发展，因此有必要对DBJ440100/T 65—2010进行修订。

本规范的性质是养老机构管理标准。养老机构管理是通过遵循上位法律法规和标准文件要求，对养

老机构中的人力资源、环境、设施设备等资源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对服务过程进行有效管控，以确保机

构安全运行和服务质量持续提升，最终达至满足服务对象及相关方要求的系列活动。

本规范的修订紧紧围绕我市养老机构发展现状和不断变化的管理需求，坚持问题导向和适度的前瞻

性，充分考虑了不同性质和市场定位、不同规模和组织结构、不同运营模式养老机构管理上存在的差异

性，梳理了上位标准文件中刚性的要求，并依据先进的理念提出了操作性强的管理要求，奠定了宣贯实

施本规范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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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养老机构管理的术语和定义、原则、资质与命名管理、人员管理、环境管理、设施设

备管理、服务管理、安全管理、信息管理、质量管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的各类养老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0001.9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9 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GB/T 15565.2 图形符号 术语 第 2 部分:标志及导向系统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29353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

GB/T 35796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规范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T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JGJ 450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

MZ/T 032 养老机构安全管理

DBJ 440100/T 58 特种设备安全使用管理基本要求及评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养老机构 senior care organization

依法登记的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服务的机构。

4 原则

4.1 人本化

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人性为中心，以激励为主要方式，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培育和发挥团队精神，持续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养老机构的整体绩效和能力。

http://www.baidu.com/link?url=IblKnWH2EYFINna_dMuq54Wu-68CILyiqhNWAX1YjDHwpgf2XqkvHagfTefdwyu2yMs2n3_NGc688HxSW0Sh8ty3CeZTartP7yfxbGg9ttO
http://www.baidu.com/link?url=Y8OjpOUmqZ5cSLbznc5KrwR83TP4hNSB6r2K802iaVOkNkR2C1EMl4Sbbf2vXP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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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科学化

建立全面协调、系统有效且可以控制的管理方式和运营秩序，实行基于事实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推动全员参与，注重管理的持续改进，有效防范养老机构运营风险。

4.3 专业化

突出养老行业特点，考虑机构差异性，合理设置管理架构，善用外部专业力量，由专门的职能机构

和专业的人员进行管理，不断培育专业精神和创新意识，推动养老机构整体质量提升。

4.4 高效化

优化管理流程，合理配置管理资源，提升管理效能，与相关方建立合作共享、互利共赢的关系，创

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5 资质与命名管理

5.1 资质

5.1.1 养老机构的设立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依法办理登记和备案手续。

5.1.2 养老机构登记后即可开展服务活动，并应当向民政部门备案，真实、准确、完整地提供备案信

息，填写备案书和承诺书。

5.1.3 养老机构登记事项变更的，应当及时办理备案变更手续。

5.2 命名

5.2.1 养老机构名称应与登记管理机关登记的名称一致。

5.2.2 养老机构名称宜包含“养老院”、“老人院”、“老年公寓”、“老人公寓”、“护老院”、

“养护院”、“敬老院”、“托老所”、“养老服务”等体现业务特征的字眼。

6 人员管理

6.1 基本要求

6.1.1 应配备与服务和运营相适应的工作人员，并依法与其签订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

6.1.2 机构管理者应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具有五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并经行业培训合格，

获得相关资质证书。行政管理人员配置合理，职工人数在 50 名以上(含 50 名)的，行政管理人员不超过

职工总数的 10%；职工人数在 50 名以下的，不超过 15%。

6.1.3 宜配备持有执业资格证书或专业水平证书的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营养师、康复师、心理

咨询师等专业服务人员。养老护理人员应接受专业技能培训并通过考核。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应建立专业

技术档案，定期参加继续教育。

6.1.4 养老护理人员数（含护士、护理员）与自理对象人数比例达到 1∶10，与轻度及中度失能对象

人数比例达到 1∶5，与重度失能对象人数比例达到 1∶3。

6.1.5 应配备有资质的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消防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管理

人员。

6.2 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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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应当加强对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规范。养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尊重入住老年人的人

格尊严，不得歧视、侮辱、虐待、遗弃老年人。

6.2.2 应根据机构发展需要，制定养老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建立完善人才引进机制，为机构的发展提

供充足的养老人才。

6.2.3 应建立人员管理相关制度、标准并有效实施。

6.2.4 应建立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定期开展政策法规、专业技能等教育培训，全面提高养老机构服务

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
6.2.5 应帮助员工制定职业生涯规划，搭建职业生涯发展平台，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畅通养老

人才晋升渠道，实现员工与养老机构共同发展。

6.2.6 应建立完善绩效考核和人才激励机制，突出业绩表现和顾客评价，落实上级有关人才待遇政策

及就业补贴和岗位补贴，充分调动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7 环境管理

7.1 基本要求

7.1.1 建筑及设施的设计与设置，应符合 JGJ 450、 GB/T 50763 的相关规定。各类老年人照料设施建

筑的基本用房设置应满足照料服务和运营模式的要求。

7.1.2 公共区域应设有明显标志，应按 GB/T15565.2 中标志及其应用要求设置相应场所标识图案，无

障碍设施符号应符合 GB/T 10001.9 的规定，标志应保持清晰和完整。

7.1.3 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 GB/T 18883 的规定。

7.1.4 室内采光应符合 JGJ 450 中 5.2.1 的规定。室内灯光照度宜柔和，应符合 GB 50034 的规定。

7.1.5 室温应符合 GB/T 35796 中 4.3.3 的规定。

7.1.6 室内噪声应符合 GB 3096-2008 中 0 类标准。

7.1.7 废水、废气、废渣和有毒有害物质应符合 GB 8978、GB 16297 等有关限量和处理标准。养老机

构应设有垃圾专门存放区域，并分类管理。

7.2 管理要求

7.2.1 应建立环境管理相关制度、标准并有效实施，确保机构环境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要求。

7.2.2 建设或改造时，应充分考虑老年人全生命周期需求，着重无障碍、适老化要素的综合规划和设

计。

7.2.3 应对老年人居室、活动场所及公共空间的环境进行有效管理，营造清洁、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

境。

7.2.4 应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征，在老年人居室、活动场所及公共空间实施安全防护措施。

7.2.5 功能布局和环境氛围宜具有社区功能和居家体验，同时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特殊状况，体现对

机构老年人和员工的人文关怀。

8 设施设备管理

8.1 基本要求

8.1.1 应根据机构实际和服务类型配置足够的生活服务、医疗康复、护理服务、社交活动、信息等设

施设备。

8.1.2 设施设备应符合 MZ/T 032 中第 5 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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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设有医务室、护理站的应分别符合《养老机构医务室基本标准（试行）》和《养老机构护理站

基本标准（试行）》的规定。

8.1.4 宜设置播报系统、监控系统、消防系统、微型消防站、报警装置等安全应急设施设备。建筑防

火设施设备应符合 GB 50016、GB 50222 的规定。

8.1.5 特种设备的管理应符合 DBJ 440100/T 58 的规定。宜配置老年人紧急转运车或救护车。

8.1.6 宜配置信息化、智能化设施设备，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管理。

8.1.7 有条件的养老机构可内设医疗机构，应根据机构执业许可范围内的诊疗项目配置医疗设备。

8.2 管理要求

8.2.1 应根据老年人需求和科技发展水平，制定设施设备配备需求综合规划，满足业务发展。

8.2.2 应根据业务发展进行适老化改造，符合使用要求，满足老年人需求。

8.2.3 应建立设施设备台帐，对设施设备的购置、安装、验收、使用、维保、变更、报废进行全面管

控。

8.2.4 应分类建立设施设备的操作规程并有效实施，操作规程包括但不限于使用、运行、维保。

8.2.5 应定期对设施设备进行日常维保，保证功能完好。对于特种设备、医疗设施设备应由具有资质

的工作人员进行维护和保养。

8.2.6 应按照使用说明进行合理使用，并做好设备运行记录。

8.2.7 设施设备各管理环节应实行归口管理，分级负责，责任到人。

9 服务管理

9.1 基本要求

9.1.1 提供的服务应符合 GB/T 29353 的规定。

9.1.2 应根据机构实际和评估结果提供满足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的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出

入院服务、生活照料服务、膳食服务、清洁卫生服务、洗涤服务、医疗与护理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心

理/精神支持服务、安宁服务。

9.2 管理要求

9.2.1 应制定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服务制度、标准，明确服务人员职责。

9.2.2 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参照使用国家统一制定的养老机构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与入住老年人或者

其代理人订立养老服务合同，并按照有关强制性标准和服务合同为入住老年人提供集中住宿、生活照料、

文体娱乐、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服务。

9.2.3 应制定服务技术操作规范，并按规范要求提供服务。规范应包括但不限于：操作步骤、关键控

制点及要求、必要的设施设备、时限或频次、记录要求、安全保障措施要求。

9.2.4 应向老年人及相关方说明服务范围、要求、内容、收费标准、须知等。

9.2.5 应制定服务检查程序和要求，定期开展督查，形成动态考核机制。检查程序应包括但不限于：

组织者、检查时间、依据、内容、方式、结果。

9.2.6 应及时、准确、真实、客观地保留服务提供过程、结果的记录文件。

10 安全管理

10.1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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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应符合 MZ/T032 的规定，依法履行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医疗安全等职责，建立安全管理相关

制度、标准及应急预案并有效实施，及时防范风险，高效处置安全事故。

10.1.2 养老机构宜购买机构责任保险，应加强员工的职业防护，降低机构运营风险。

10.1.3 应定期开展安全风险的排查、记录、整改、报告等各环节工作。

10.1.4 应建立消防安全定期检查、自查自纠及第三方评估制度。 对日常消防安全管理进行安全评价，

并实施有效监控。

10.1.5 应遵守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的要求。

10.2 管理要求

10.2.1 应持续做好设施设备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医疗护理安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信息

安全等各项安全保障工作。

10.2.2 应建立健全安全管理组织架构，确定各级安全管理责任人，实行 24 小时值班，落实安全责任

制。

10.2.3 应建立安全监测、预警机制。定期组织安全教育、培训及应急演练工作。

10.2.4 配置消防和应急设施、器材，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并设置符合国家规定的指示标志

和设施，开展日常防火检查，保持消防安全设施设备处于正常状态，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并整改。

10.2.5 应做好安全工作记录，制定业务、服务、运营、法律、老年人安全等各方面的安全风险台账，

定期进行安全形势分析，解决安全问题。

10.2.6 应根据消防法规的规定建立志愿消防队，定期组织机构全员开展消防业务学习和灭火技能训

练，提高预防和扑救火灾的能力。

10.2.7 应制定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程序，并在安全事故发生时配合有关监管部门和机构开展调查工作。

10.2.8 应依据机构实际建立并实施采购验收、加工、烹饪、配餐、留样等制度。

10.2.9 应建立并实施食品安全信息公示制度。宜将食堂餐饮服务许可证、食堂岗位责任、食品安全管

理制度、食材检验检疫合格证明等在就餐场所公示，接受就餐人员监督。

11 信息管理

11.1 基本要求

11.1.1 信息分类包括但不限于行政管理信息、人力及组织资源信息、财务及相关方信息、业务信息、

外部信息。

11.1.2 有条件的养老机构应建立内部信息管理系统，并和上级部门互通信息。

11.1.3 应分类建立信息管理、档案管理相关制度、标准并有效实施。

11.1.4 应对收集的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为机构发展和管理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11.1.5 信息的发布应以事实为依据，充分考虑对社会的影响程度，发挥正面舆情导向作用。

11.1.6 应注重老年人的隐私保护，防止各类重要信息损坏、遗失或外泄。

11.2 管理要求

11.2.1 应设置信息管理或档案管理部门，对信息和档案的收集整理、识别追溯、统计分析、信息公开、

安全管理等环节实行归口管理，分级负责，责任到人，并对管理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

11.2.2 应定期将收集的信息、档案作为有效资料与历史依据进行整理归档。

11.2.3 应明确信息发布程序，制定并执行信息公开制度。

11.2.4 应畅通信息传递渠道，确保信息在机构内部各管理层级之间、机构和相关方之间的有效沟通和

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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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应严格履行借阅登记手续，确保文件借出后不丢失、不泄密、完整归还。

11.2.6 销毁文件必须在指定地点进行，指派专人监销，保障文件销完毁尽，并保存销毁记录。

12 质量管理

12.1 基本要求

12.1.1 应以质量提升为目标，建立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的发展机制，塑造优质机构形象。

12.1.2 应制定质量管理方案，明确责任、目标和路径，确保方案达到预期成效。

12.1.3 宜依据质量管理方法，结合机构实际，建立结构完整，层次清晰的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

12.1.4 应建立持续改善和考核机制，确保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有效运行，并定期开展质量管理评价和

改进。

12.1.5 有外包服务应与有资质的外包服务机构或相关方签订协议，并建立监督评价机制。

12.2 管理要求

12.2.1 策划

12.2.1.1 应以需求为导向，确定符合机构发展宗旨和战略方向的质量方针和目标。

12.2.1.2 应分析并确定影响机构服务质量结果的各种外部和内部因素。

12.2.1.3 应依据机构宗旨、战略方向和内外部影响因素制定质量控制部门制度、人员职责和工作程序。

12.2.1.4 质量控制制度、标准应明确、完整，各环节衔接紧密，符合国家和行业法律法规要求，形成

质量管理的制度体系。

12.2.2 实施

12.2.2.1 应对纳入质量管理体系的制度、标准进行宣贯落实，明确实施的范围、人员、进度和要求。

12.2.2.2 根据策划的要求，利用资源，控制过程，确保过程的有效性和效率，实现策划的要求。

12.2.3 检查

12.2.3.1 执行质量管理监督检查内容和要求，检查程序应包括但不限于：组织者、检查时间及频次、

依据、内容、方式、结果的表述与处理。

12.2.3.2 应对质量管理制度、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价。对评估效果、问题、不合格项进行根因分析。

12.2.4 改进

12.2.4.1 对临时性、突发性、创新性活动进行改进，使实施活动与发展方向和业务需要保持一致。

12.2.4.2 落实持续改善机制，通过实施纠正措施，对服务管理过程进行改进或调整，直至达到预期质

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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